
制作 张玉萍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DISCLOSURE信息披露DD4422 2023 年 12 月 27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000813 证券简称：德展健康 公告编号：2023-091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议案被否决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26 日下午 14:30 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26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12 月 26 日 9:15－9:

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12 月 26 日 0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昆仑东街 789 号金融大厦 2110 会
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由公司 1/2 以上董事推举董事韩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0 人， 代表股份 1,291,444,38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9.652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536,615,25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4.786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6 人，代表股份 754,829,12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4.865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5 人， 代表股份 3,687,4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70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25,5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1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4 人，代表股份 3,661,9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691％。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其中议案 1 为特别表决事

项，需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有关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1、关于审议《公司章程(2023 年 12 月修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91,282,1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4％；反对 162,2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25,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6012％；反对 162,2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98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审议结果：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议案 2、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91,282,1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4％；反对 162,2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25,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6012％；反对 162,2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98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审议结果：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议案 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91,282,1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4％；反对 162,2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25,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6012％；反对 162,2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98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审议结果：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议案 4、关于重新制定《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91,000,2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56％；反对 444,1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4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43,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9563％；反对 444,1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43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审议结果：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议案 5、关于制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91,282,1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4％；反对 162,2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25,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6012％；反对 162,2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98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审议结果：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议案 6、关于增补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90,279,4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98％；反对 1,164,9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0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22,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4086％；反对 1,164,9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1.591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审议结果：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常娜娜、康晨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1283 证券简称：豪鹏科技 公告编号：2023-106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提供担保后，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豪鹏科技”）及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 100%，上述担保均是合并报表
范围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之内。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 2023 年 1 月 10 日召开 2023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关于 2023 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 2023 年度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
内子公司（含新设立或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控
股子公司对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600,000.00 万元。 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潘党育
先生将视具体情况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进展情况
1.近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签署了《最

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400000015-2023 年龙岗（保）字 0456 号），为全资子公司博科能源系统
（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科能源”）在工商银行的最高债权本金额陆仟万元整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

2.近日，公司与工商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400000015-2023 年龙岗（保）
字 0458 号），为全资子公司曙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曙鹏科技”）在工商银行的最高债
权本金额玖仟万元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上述担保在预计额度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审议。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博科能源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博科能源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65741383D
成立日期：2011 年 2 月 23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潘党育
住所：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观清路 4 号 101、201、301、401、501， 厂房 B 栋 201、

301、401、501
注册资本：9,881.66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生产经营电动自行车电源模块、笔记本电池组、移动电源、电池保

护板、充电器、风光电一体储能系统、锂离子电池组、锂聚合物电池组、锂电池组、镍氢电池组、镍锌
电池组；电池相关零配件销售；电池相关技术咨询服务；电池组加工服务；LED、电源管理系统、能
源系统、计算机软硬件、特种车技术的开发；货物、技术进出口（不含分销和国家专营专控商品）。以
上经营范围不含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制造、汽车电子装置制造与研发等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
管理措施的项目，涉及备案许可资质的需取得相关证件后方可经营。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博科能源 100%股权。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末
（经审计）

2023年 9月末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4,314.59 117,125.10

负债总额 60,465.72 81,280.3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400.00 17,290.00

流动负债总额 54,062.33 70,130.87

净资产 33,848.88 35,844.73

项目 2022年度
（经审计）

2023年 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3,288.55 90,091.68

利润总额 7,789.21 1,355.18

净利润 7,031.61 1,712.18

经查询，博科能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曙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曙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70033477H
成立日期：2008 年 3 月 19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潘党育
住所：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福民社区超顺工业区 2 号 101,人民路 221 号楼房六 101、楼房七

101
注册资本：9,337.082529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锂离子电池的研发及销售；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不含分销、国

家专营、专控商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锂离子电池的生产。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曙鹏科技 100%股权。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末
（经审计）

2023年 9月末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0,729.51 121,949.80

负债总额 49,830.98 91,167.0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6,698.00 14,609.90

流动负债总额 41,967.66 80,862.33

净资产 30,898.53 30,782.80

项目 2022年度
（经审计）

2023年 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7,294.14 70,723.51

利润总额 2,721.30 -690.23

净利润 2,683.06 -363.03

经查询，曙鹏科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债务人为博科能源系统（深圳）有限公司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400000015-

2023 年龙岗（保）字 0456 号）
1.协议主体
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
保证人：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保证额度：最高余额为人民币 6,000 万元整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

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
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
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5.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工商银行根据主
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日之次
日起三年。

（二）债务人为曙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400000015-2023 年
龙岗（保）字 0458 号）

1.协议主体
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
保证人：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保证额度：最高余额为人民币 9,000 万元整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

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
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
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5.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工商银行根据主
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日之次
日起三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审议生效的担保额度为 600,000.00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

担保总余额为 356,95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表）的
158.58%。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已实际使用的担保额度为 140,553.8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表）的 62.44%。 上述担保均是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之间的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
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分别与工商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400000015-2023 年龙岗（保）字

0456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400000015-2023 年龙岗（保）字 0458 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2332 证券简称：仙琚制药 公告编号：2023-046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12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6 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董事 9 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宇松先生召集并
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全体与会董
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投资参股杭州禹泓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的议案》。

《关于拟投资参股杭州禹泓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详见 2023 年 12 月 27 日的《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2332 证券简称：仙琚制药 公告编号：2023-047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投资
参股杭州禹泓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 对外投资概述
杭州禹泓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禹泓医药”）从事创新药物研发及产业化等相关业务，

目前注册资本 580 万元，拟新增注册资本 66.2857 万元。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拟投资参股禹泓医药，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4000 万元认缴禹泓医药新增注册资本 33.1429 万
元。 本次投资后，公司将持有禹泓医药 5.1282%股权。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 2023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及《投资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内，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由经营层具体实施，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 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 自然人何俏军
姓名:何俏军
身份证号码：33010319******0034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本公司及控股股东与何俏军教授不存在关联关系。
何俏军教授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自然人翁勤洁
姓名:翁勤洁
身份证号码：33090219******0317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本公司及控股股东与翁勤洁教授不存在关联关系。
翁勤洁教授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杭州禹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4MA2KMN9F1A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下沙街道福城路 291 号和达药谷中心 6-210
执行事务合伙人：何俏军
成立日期： 2022 年 10 月 20 日
合伙期限：2022 年 10 月 20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化妆品零售；第二类
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杭州禹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本公司及控股股东与杭州禹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
杭州禹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嘉兴秘银哲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MA7BQMJ889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南江路 1856 号基金小镇 1 号楼 178 室-14
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秘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 年 11 月 10 日
合伙期限：2021 年 11 月 10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嘉兴秘银哲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本公司及控股股东与嘉兴秘银哲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
嘉兴秘银哲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海南慧胜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长兴慧胜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22MA2D1HM98N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钻石海岸一期 vs 栋-013 号（海南钻石海岸科技文化

产业园）
执行事务合伙人：王力
成立日期：2020 年 03 月 26 日
合伙期限：2020 年 03 月 26 日至 2040 年 03 月 25 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职业中介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
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环保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广播影视设备销售；文化用品设备出租；摄影扩印服务；翻译服务；礼仪服务；会议及展览服
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文艺创作；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
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图文设计制作；市场主体登记注册代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
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海南慧胜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本公司及控股股东与海南慧胜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
海南慧胜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杭州禹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4MA2KMQXQ2N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下沙街道福城路 291 号和达药谷中心 6-214
执行事务合伙人：何铭卉
成立日期：2021 年 11 月 08 日
合伙期限：2021 年 11 月 08 日至 2040 年 03 月 25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化妆品零售；第二类医疗器
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杭州禹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本公司及控股股东与杭州禹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
杭州禹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嘉兴秘银禹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MAD134EJ3B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南江路 1856 号基金小镇 1 号楼 201 室-45（自主申报）
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秘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3 年 10 月 30 日
合伙期限：2023 年 10 月 30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以私募基金从事创业投资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嘉兴秘银禹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本公司及控股股东与嘉兴秘银禹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
嘉兴秘银禹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 名称：杭州禹泓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下沙街道福城路 291 号和达药谷中心 6-211
3. 法定代表人：何俏军
4. 注册资本：人民币 580 万元整
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4MA2KMNYJ3T
7、成立日期：2022 年 10 月 25 日
8、营业期限：2022 年 10 月 25 日至长期
9. 登记机关：杭州市钱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0.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生物

化工产品技术研发;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健
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妆品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食
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
可项目:药物临床试验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11、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1）增资前的股权结构

编号 股东名称 现金认缴出资额
（万元） 占认缴出资比例（%）

1 何俏军 350 60.3448%

2 翁勤洁 75 12.9310%

3 杭州禹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 12.9310%

4 嘉兴秘银哲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 8.6207%

5 杭州禹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 1.7242%

6 海南慧胜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 3.4483%

合计 580 100.00%

（2）增资后的股权结构

编号 股东名称 现金认缴出资额
（万元） 占认缴出资比例（%）

1 何俏军 350 54.1556%

2 翁勤洁 75 11.6048%

3 杭州禹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 11.6048%

4 嘉兴秘银哲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 7.7365%

5 杭州禹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5571 2.2524%

6 海南慧胜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0143 4.9536%

7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3.1429 5.1282%

8 嘉兴秘银禹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5714 2.5641%

合计 646.2857 100.00%

12、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 1-11月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18,873,784.32 -114,155.95

净利润 -18,284,775.96 -114,155.95

项目 2023年 11月 30日 2022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25,264,486.78 42,121,778.42

负债总额 1,350,224.54 960,934.37

净资产 23,914,262.24 41,160,844.05

注：上述 2022 年度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天健审〔2023〕8480 号)。
13、 杭州禹泓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原股东本次增资认缴情况：
（1）杭州禹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 550 万元，其中计入注册资本金 4.5571 万元，

本轮投资占增资后禹泓医药总股本 646.2857 万元的 0.7051％， 其余 545.4429 万计入资本公积金，
本轮投资完成后，总计占禹泓医药增资后总股本 646.2857 万元的 2.2524%。

（2）海南慧胜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 1450 万元，其中计入注册资本金 12.0143
万元，本轮投资占增资后禹泓医药总股本 646.2857 万元的 1.8590％，其余 1437.9857 万计入资本公
积金，本轮投资完成后，总计占增资后禹泓医药总股本 646.2857 万元的 4.9536%。

（3）其它原股东均放弃优先增资认缴权。
14、杭州禹泓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定价依据：杭州禹泓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聘请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担任本次交易的评估机

构，评估基准日为 2023 年 5 月 31 日,对标的资产的价值进行了估值分析。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3]559 号)，标的公司的评估结果 :资产账面价值 36,039,530.54
元 ,评估价值 636,504,929.27 元 ,评估增值 600,465,398.73 元 ,增值率为 1,666.13%。 负债账面价值
2,407,872.56 元，评估价值 2,407,872.56 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33,631,657.98 元 ,评估价值为
634,097,056.71 元，评估增值 600,465,398.73 元，增值率为 1,785.42%。

2、增资款及股权的确定：经投资各方商定，禹泓医药本次以投前人民币 7.0 亿元估值对标，本
次增资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8000 万元。 其中：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4000 万元，其中计
入注册资本金 33.1429 万元，占增资后禹泓医药总股本的 5.1282％，其余 3966.8571 万元计入资本
公积金； 嘉兴秘银禹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 2000 万元， 其中计入注册资本金
16.5714 万元，本轮投资占增资后禹泓医药总股本的 2.5641％，其余 1983.4286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金；海南慧胜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 1450 万元，其中计入注册资本金 12.0143 万元，
本轮投资占增资后禹泓医药总股本的 1.8590％，其余 1437.9857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本轮投资完
成后，海南慧胜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总计占增资后禹泓医药总股本的 4.9536%；杭州
禹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 550 万元，其中计入注册资本金 4.5571 万元，本轮投资占
增资后禹泓医药总股本的 0.7051％，其余 545.4429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本轮投资完成后，杭州禹
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总计占增资后禹泓医药总股本的 2.2524%。

3、本次交易的支付方式:本次增资认缴各方完成了本次增资所需全部文件的签署之日起 15 个
工作日内，各增资认缴方以现金形式足额将本次增资款划入禹泓医药指定账户。

4、增资资金的运用：本次增资的资金用于与禹泓医药主营业务相关的开支包括产品临床试验
及注册申报、在研项目研发等正常性经营活动；本次增资的资金不能用于偿还公司债务。

5、品种转让优先权：（1）如果禹泓医药基于品种开发专注性的要求或商业化的需求，需要转让
品种开发权益的，在同等条件下，股东享有优先受让权；（2）受让股东在签署品种开发权益转让协
议后，应以实体企业形式独立进行受让品种开发，并不得转让给受让股东外的第三方。

6、研发项目转让优先权：（1）如果禹泓医药计划转让研发项目及相关权益的，应当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在同等条件下股东享有优先受让权；（2）若由股东受让的，禹泓医药应当与受
让股东签署转让协议。 股东受让后应独立自主进行研发项目及相关权益的开发、 产业化生产、销
售，不得将相关研发项目及权益转让给其他任何第三方。

五、本次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目的
杭州禹泓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医药港小镇，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研发

团队在创新药领域拥有的丰富经验，围绕自身免疫性与炎症性领域疾病，构建独有的分子、细胞、
动物水平评价模型体系，自主创新研发免疫治疗药物开发、高选择性新药设计合成、精准评价等三
大平台技术，形成高效可持续的创新药物研发技术体系。 禹泓医药目前拥有自身免疫性与炎症疾
病领域在研新药共 5 个品种 9 条管线。

通过参股禹泓医药，与国内领先的技术团队深入合作，有助于公司搭建在特定治疗领域的创
新研发平台(自身免疫性与炎症性领域疾病),促进公司实现在创新药领域的布局和发展，增加未来
创新药方向的产品线储备，进一步提高公司在医药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2、存在的风险
（1）行业风险
创新的自身免疫性与炎症疾病领域药物的研发失败的风险。 如果禹泓医药开发的靶点药物不

能达到理想的试验效果，或者在临床产生一些不良副作用，都有可能会导致其临床开发的失败风
险。

（2）产品风险
目前世界各国都开始重视免疫性和炎症性疾病对公共健康的威胁，跨国药企和生物医药初创

公司近年来也加紧开发全新的药物，针对免疫和炎症性疾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参股杭州禹泓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发展和布局创新药领域的积极举措，有利于

布局公司中长期产品研发和提高研发效率，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行业竞争力。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 禹泓医药评估报告 (坤元评报[2023]559 号)
3、 禹泓医药审计报告 (天健审[2023]8480 号)
4、 禹泓医药 11 月份报表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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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
权事项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1 年 10 月 25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1 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拟向激励对象授予 235.0875 万份股票期权、
606.4 万股限制性股票，其中首次授予 188.07 万份股票期权、485.12 万股限制性股票，预留 47.0175
万份股票期权、121.28 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并
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
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1 年 11 月 2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1 日， 公司将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示期内， 公司监事会未收到针对上述激励对象
名单提出的任何异议；公示期满，监事会对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并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1 年 11 月 22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摘要的议案》，主要
调整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数量，拟向激励对象授予 30.7687 万份股票期权、574.9437 万股限制
性股票， 其中首次授予 24.615 万份股票期权、459.955 万股限制性股票， 预留 6.1537 万份股票期
权、114.9887 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修订发表了意见。

4、2021 年 12 月 13 日，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1 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同时，公司根据内幕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核查情
况，披露了《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
查报告》。

5、2021 年 12 月 13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
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拟最终首次授予 87 人共计
24.315 万份股票期权，授予 551 人共计 457.3650 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6、2021 年 12 月 23 日及 2021 年 12 月 24 日分别完成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登记
工作。

7、2022 年 6 月 1 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权益数量及价格的议案》，因
公司实施了 2021 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予已获授但尚未行
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24.315 万份调整为 48.63 万份， 行权价格由 150.75 元/份调整为 75.125 元/
份；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457.3650 万股调整为 914.73
万股，回购价格由 75.38 元/股调整为 37.44 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8、2022 年 8 月 5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及《关于向
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公司实施了 2021 年度权益分派，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激
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数量由 6.1537 万份调整为 12.3074 万份，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数量
由 114.9887 万股调整为 229.9774 万股；同意以 2022 年 8 月 8 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293 名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200.55 万股。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在预留授予董事会召开后的资金缴纳过程中， 鉴于 3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23 名激励
对象放弃认购授予其的部分或全部限制性股票， 上述激励对象获授的合计 9.525 万股限制性股票
予以取消。 本次实际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由 293 人调整为 280 人，实际授予预留限制
性股票由 200.55 万股调整为 191.025 万股。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已于 2022 年 9 月 5 日完成登记
工作。

9、2023 年 4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三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
行权/限售期可行权/解除限售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拟注销 172,030
份股票期权，回购注销 1,328,406 股限制性股票，上述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注销事宜分别于 2023
年 5 月 30 日、2023 年 5 月 31 日办理完成。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合计 387 人，拟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共计 2,616,234 股，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上述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 2023 年 4 月 17 日。

10、2023 年 5 月 24 日，天赐材料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
案》。 因公司实施了 2022 年度权益分派，同意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75.125 元/
份调整为 74.525 元/份。 无关联董事需对上述议案予以回避。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董事关于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同意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11、2023 年 9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拟注销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00,040 股，预
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67,000 股，相关注销事宜已于 2023 年 10 月 24 日办理完成。

12、2023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事项的议案》。

二、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说明
根据《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和《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因公司 2021 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为 2022 年 12
月 24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3 日，于 2023 年 12 月 23 日期限届满，行权期届满尚未行权的 98,570 份
股票期权拟由公司注销；因首次授予部分 12 名激励对象离职，共涉及 35,640 份股票期权拟由公司
注销。

三、本次部分股票期权的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部分股票期权的注销，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

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责。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对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事项，符合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和《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并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合法有效。 同意公司本次对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事项。

五、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止，本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相关事项已经取

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注销原因、数量相关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

备查文件
1、《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4、《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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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23 年 12 月 25 日，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在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东诚片康达路公司办公楼二楼培训厅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
已于 2023 年 12 月 20 日送达各位监事。 应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监事 3 人，实际参加本次会议表决
的监事 3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监事会审议并通过了相关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
票期权事项的议案》
经核查，公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公司本次对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

部分股票期权事项，符合公司《激励计划》和《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并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合法有效。 同意公司本次对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与

本决议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经核查，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实际实施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

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投资用途及规模的变更，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
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与本决议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
备查文件：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12 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2709 证券简称：天赐材料 公告编号：2023-189
转债代码：127073 转债简称：天赐转债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 2022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883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34,105,000 张， 每张面值 100 元， 发行总额 341,050.00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 3,410,500,000.00 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 3,395,079,452.82
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致同验字（2022）第 110C000572 号
《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已经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

公司 2022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投资金额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1 年产 15.2万吨锂电新材料项目 81,856.23
2 年产 2万吨双氟磺酰亚胺锂项目 23,093.01
3 年产 6.2万吨电解质基础材料项目 40,065.07
4 年产 4.1万吨锂离子电池材料项目（一期） 83,444.28
5 年产 6万吨日化基础材料项目（一期） 33,624.49
6 补充流动资金 77,424.87
合计 339,507.95

二、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已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1 年产 15.2万吨锂电新材料项目 81,856.23 57,195.19
2 年产 2万吨双氟磺酰亚胺锂项目 23,093.01 10,811.06
3 年产 6.2万吨电解质基础材料项目 40,065.07 30,037.13
4 年产 4.1万吨锂离子电池材料项目（一期） 83,444.28 3,582.39
5 年产 6万吨日化基础材料项目（一期） 33,624.49 20,997.31
6 补充流动资金 77,424.87 77,424.87

注：公司已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2023 年第七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对
募投项目“年产 15.2 万吨锂电新材料项目”、“年产 2 万吨双氟磺酰亚胺锂项目”和“年产 6 万吨日
化基础材料项目（一期）”进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三、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 本次延期募投项目
公司结合目前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在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 不发生变更的情况

下，拟对部分募投项目建设周期进行调整，延期前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万元） 计划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建设周期

年产 6.2�万吨电解质基础
材料项目 60,689.46 40,065.07 19个月

(二) 项目历次调整情况
2023 年 8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为进一步提高该项目所在基地的污水处理能力，同时加强公
司环保治理能力，公司拟在本项目中增加建设内容：污水综合处理装置，将建设投资额由 43,185.31
万元调整为 52,696.55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由 17,504.15 万元调整为 7,992.91 万元。 计划投入募集
资金保持不变，仍为 40,065.07 万元。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 详情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在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18）

(三) 项目延期的原因及具体情况
该项目的主体工程建设已经完成，本项目新增加的建设内容：污水综合处理装置，由于土建施

工单位的施工进展缓慢，导致防腐工程及设备安装无法如期进行，经公司审慎评估，拟将年产 6.2
万吨电解质基础材料项目的完工时间延长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

除前述变更外, 项目其他事项未发生变化。 本次变更完成后，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万元） 计划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建设周期

年产 6.2�万吨电解质基础
材料项目 60,689.46 40,065.07 27个月

四、 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实际实施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 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投资用途及规模的变更，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
划。本次调整是为了更好地保证募投项目建设质量，实现募投项目建设目标。公司将继续加强对募
投项目建设进度的管理和监督，及时关注市场环境变化，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

五、 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观需要做出的，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实际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

六、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
理法规的规定，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结合公司募投项目建设实际情况及规划提出的，符合募
投项目的客观实际，项目延期不改变原项目的整体投资方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
备查文件：
1、《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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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23 年 12 月 25 日，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在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东诚片康达路公司办公大楼二楼培训厅通过现场与通讯相结
合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12 月 20 日送达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应参加本次
会议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董事 9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相关议案，形成决议如下：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
票期权事项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21 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为 2022 年 12 月 24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3

日， 并于 2023 年 12 月 23 日期限届满， 同意公司 2021 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届满尚
未行权的 98,570 份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因首次授予 12 名激励对象离职，共涉及 35,640 份股票
期权由公司注销。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与

本决议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年产 6.2 万吨电解质基础材料项目的主体工程建设已经完成， 目前已有稳定合格产品产出，

本项目新增加的建设内容：污水综合处理装置，由于土建施工单位的施工进展缓慢，导致防腐工程
及设备安装无法如期进行，经公司及项目组的审慎评估，同意将年产 6.2 万吨电解质基础材料项目
的完工时间延长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

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与本决议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

意见》与本决议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
备查文件：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7 日


